	

	关于印发《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资质标准》等四个设计与施工资质标准的通知
建市[2006]40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北京市规划委），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解放军总后营房部工程局，国资委管理的有关企业，有关行业协会：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减轻企业负担，推进专业工程总承包发展，加强对建筑市场的监管，结合有关专业工程的具体情况，我部组织制定了《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资质标准》、《消防设施工程设计与施工资质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资质标准》、《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与施工资质标准》。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和建议请及时与我部建筑市场管理司联系。

　　附件：1.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资质标准
　　　　　2.消防设施工程设计与施工资质标准
　　　　　3.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资质标准
　　　　　4.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与施工资质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六年三月六日 

　　附件1：

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资质标准
一、总　　则
　　（一）为了加强对从事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企业的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结合建筑智能化工程的特点，制定本标准；

　　（二）本标准工程范围系指各类建设工程中的建筑智能化工程；

　　（三）本标准是核定从事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活动的企业资质等级的依据；

　　（四）本标准设一级、二级两个级别；

　　（五）本标准中工程业绩和专业技术人员业绩指标是指已竣工并验收质量合格的建筑智能化工程。

二、标　　准
　　（一）一级

　　1、企业资信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并有相应的经济实力，工商注册资本金不少于800万元，净资产不少于960万元；

　　（3） 近五年独立承担过单项合同额不少于1000万元的智能化工程（设计或施工或设计施工一体）不少于2项；

　　（4）近三年每年工程结算收入不少于1200万元。

　　2、技术条件

　　（1）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不少于8年从事建筑智能化工程经历，并主持完成单项合同额不少于1000万元的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或施工或设计施工一体）不少于2项，具备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资格或高级工程类专业技术职称；

　　（2）企业具有从事建筑智能化工程的中级及以上工程类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20名。其中，自动化、通信信息、计算机专业技术人员分别不少于2名，注册电气工程师不少于2名，一级注册建造师（一级项目经理）不少于2名；

　　（3）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均具有完成不少于2项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或施工或设计施工一体）业绩。

　　3、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作场所； 

　　（2）具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运行良好。具备技术、安全、经营、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二）二级

　　1、企业资信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并有相应的经济实力，工商注册资本金不少于300万元，净资产不少于360万元； 

　　（3）近五年独立承担过单项合同额不少于300万元的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或施工或设计施工一体）不少于2项； 

　　（4）近三年每年工程结算收入不少于600万元。

　　2、技术条件

　　（1）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不少于6年从事建筑智能化工程经历，并主持完成单项合同额不少于500万元的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或施工或设计施工一体）不少于1项，具备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资格或中级及以上工程类专业技术职称；

　　（2）企业具有从事建筑智能化工程的中级及以上工程类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10名，其中，自动化、通信信息、计算机专业人员分别不少于1人，注册电气工程师不少于2名，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项目经理）不少于2名；

　　（3）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均具有完成不少于2项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或施工或设计施工一体）业绩。

　　3、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作场所； 

　　（2）具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运行良好。具备技术、安全、经营、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三、承担业务范围
　　（一）取得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资质的企业，可从事各类建设工程中的建筑智能化项目的咨询、设计、施工和设计与施工一体化工程，还可承担相应工程的总承包、项目管理等业务；

　　包括：1、综合布线及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2、设备监控系统工程；3、安全防范系统工程；4通信系统工程；5、灯光音响广播会议系统工程；6、智能卡系统工程；7、车库管理系统工程；8、物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工程；9、卫星及共用电视系统工程；10、信息显示发布系统工程；11、智能化系统机房工程；12、智能化系统集成工程；13、舞台设施系统工程；

　　（二）取得一级资质的企业承担建筑智能化工程的规模不受限制；

　　（三）取得二级资质的企业可承担单项合同额1200万元及以下的建筑智能化工程。

四、附　　则
　　（一）企业申请二级资质晋升一级资质，应在近两年内无违法违规行为，无质量、安全责任事故；

　　（二）取得《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资质证书》的单位，其原《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和系统集成专项资质证书》、《建筑智能化专业承包资质证书》收回注销；

　　（三）新设立企业只能申请二级，除对“企业资信”（2）中净资产以及（3）、（4）不作要求外，其他条件均应符合二级资质标准要求；

　　（四）本标准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五）本标准自二○○六年九月一日起施行。

 

　　附件2：

消防设施工程设计与施工资质标准
一、总　　则
　　（一）为了加强对从事消防设施工程设计与施工企业的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消防设施工程质量和安全，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结合消防设施工程的特点，制定本标准；

　　（二）本标准工程范围系指各类建设工程中的消防设施工程；

　　（三）本标准是核定从事消防设施工程设计与施工活动的企业资质等级的依据；

　　（四）本标准设一级、二级两个级别；

　　（五）本标准中工程业绩和专业技术人员业绩指标是指已竣工并经消防验收质量合格的消防设施工程。

二、标　　准
　　（一）一级

　　1、企业资信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并有相应的经济实力，工商注册资本金不少于800万元，净资产不少于960万元； 

　　（3）近五年独立承担过单体建筑面积不小于3万平方米的消防设施工程（设计或施工或设计施工一体）不少于3项，其中3项均含有火灾自动报警、联动控制系统以及自动灭火系统，至少1项含有气体灭火系统或泡沫灭火系统或防烟排烟系统；

　　（4）近三年每年工程结算收入不少于1200万元。

　　2、技术条件

　　（1）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不少于8年从事消防设施工程经历，并主持完成单体建筑面积不少于3万平方米的消防设施工程（设计或施工或设计施工一体）不少于2项。具备注册电气工程师（公用设备）执业资格或高级工程类专业技术职称；

　　（2）企业具有从事消防设施工程的中级及以上工程类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20名。其中，有不少于2人具有至少1项气体灭火系统设计或施工业绩，有不少于2人具有至少1项泡沫灭火系统设计或施工业绩，有不少于2人具有至少1项防烟排烟灭火系统设计或施工业绩，有不少于2人具有至少2项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或施工业绩，有不少于2人具有至少2项火灾自动报警及其联动控系统设计或施工业绩；

　　（3）企业专业配置合理，其中电气、自动化、给水排水、暖通专业各不少于3人。注册电气工程师（结构工程师、公用设备）执业资格或高级以上工程类专业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5人，一级注册建造师（一级项目经理）不少于5人。

　　3、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作场所； 

　　（2）具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运行良好。具备技术、安全、经营、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二）二级

　　1、企业资信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并有相应的经济实力，工商注册资本金不少于500万元，净资产不少于600万元； 

　　（3）近五年独立承担过单体建筑面积不大于4万平方米的消防设施工程（设计或施工或设计施工一体）不少于2项。其中，2项均含有火灾自动报警及其联动控制系统和自动灭火系统，至少1项含有气体灭火系统或泡沫灭火系统或防烟排烟系统； 

　　（4）近三年每年工程结算收入不少于800万元。

　　2、技术条件

　　（1）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不少于6年从事消防设施工程设计和施工经历，并主持完成单体建筑面积不小于2万平方米的消防设施工程（设计或施工或设计施工一体）不少于2项。具备注册电气工程师（公用设备）执业资格或高级工程类专业技术职称；

　　（2）企业具有从事消防设施工程的中级及以上工程类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12名。其中，有不少于1人具有至少1项气体灭火系统设计或施工业绩，有不少于1人具有至少1项泡沫灭火系统设计或施工业绩，有不少于1人具有至少1项防烟排烟灭火系统设计或施工业绩，有不少于2人具有至少1项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或施工业绩，有不少于2人具有至少1项火灾自动报警及其联动控系统设计或施工业绩；

　　（3）企业专业配置合理，其中电气、自动化、给水排水、暖通专业各不少于2人。注册电气工程师（结构工程师、公用设备）执业资格或高级及以上工程类专业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3人，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项目经理）不少于3人。

　　3、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作场所； 

　　（2）具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运行良好。具备技术、安全、经营、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三、承担业务范围
　　（一）取得消防设施工程设计与施工资质的企业，可从事各类建设工程中的消防设施项目的咨询、设计、施工和设计与施工一体化工程，还可承担相应工程的总承包、项目管理等业务；

　　包括：1、火灾自动报警及其联动控制系统；2、自动喷水灭火系统；3、水喷雾灭火系统；4、气体灭火系统；5、泡沫灭火系统；6、干粉灭火系统等自动灭火系统；7、防烟排烟系统自动消防设施工程；

　　（二）取得一级资质的企业，承担消防设施工程的规模不受限制；

　　（三）取得二级资质的企业，可承担单体建筑面积不大于4万平方米的民用建筑、火灾危险性为丙类及以下的厂房和库房的消防设施工程。

四、附　　则
　　（一）企业申请二级资质晋升一级资质，应在近两年内无违法违规行为，无质量、安全责任事故；

　　（二）取得《消防设施工程设计与施工资质证书》的单位，其原《消防设施专项工程设计资格证书》、《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证书》收回注销；

　　（三）新设立企业只能申请二级，除对“企业资信”中（2）中净资产以及（3）、（4）不作要求外，其他条件均应符合二级资质标准要求；

　　（四）本标准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五）本标准自二○○六年九月一日起施行。


